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硫酸钠》 

（GB 29209-2012）第 1 号修改单（征求意见稿） 

本修改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市

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2 年   月   日 第   号公告批准，自批

准之日起实施。 

（修改事项） 
A.4.5 结果计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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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最后增加两条解释： 

25 ——移取试样溶液的体积，单位为毫升（mL）； 

500 ——试样溶液的体积，单位为毫升（mL）。 


